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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轉 運 服 務  
 
A1. 概要  
 

1 .  申 請 經 批 准 以 及 保 證 按 金 經 收 妥 後 ， 成 功 申 請 人 即 視 作 已 接 納 下 列 條 款
及 條 件 ， 並 受 其 約 束 。  

 
2.  「 服 務 條 件 」， 就 某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而 言 ， 指 當 其 時 根 據 《 廢 物 處 置 (廢 物

轉 運 站 )規 例 》 (第 354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)第 6 條 就 該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而 指 明 的
條 款 及 條 件 。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（ 署 長 ） 可 不 時 藉 發 給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書 面
通 知 而 施 加 、 更 改 或 撤 銷 任 何 條 款 或 條 件 。  

 
3.  「 服 務 條 件 」應 與《 廢 物 處 置 (廢 物 轉 運 站 )規 例 》(第 354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)

一 併 閱 讀 。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須 遵 從 《 廢 物 處 置 (廢 物 轉 運 站 )規 例 》 (第 354
章 ， 附 屬 法 例 )的 條 文 及 本 「 服 務 條 件 」。  

 
 
A2.  釋義  
 

1 . 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 ─  就 某 廢 物 轉 運 站 而 言，指 登 記 為 該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帳 戶
戶 主 的 人 。  

 
2.  登 記 車 輛  ─  就 某 廢 物 轉 運 站 而 言 ， 指 就 該 廢 物 轉 運 站 而 登 記 的 車 輛 。 
 
3.  廢 物 轉 運 站  ─  指 對 廢 物 進 行 處 理 以 供 輸 送 他 處 處 置 的 站 。  
 
4.  可 予 接 受 的 廢 物  ─  指 下 文 A4.1 條 所 指 明 的 廢 物 。  
 
5.  不 予 接 受 的 廢 物  ─  指 下 文 A4.2 條 所 指 明 的 廢 物 。  

 
6.  車 輛 總 重  ─  在 本 服 務 條 件 中 ， 其 涵 義 與 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 (第 374 章 )

第 二 條 中 該 詞 的 涵 義 相 同 。  
 

7.  許 可 車 輛 總 重  ─  在 本 服 務 條 件 中 ， 其 涵 義 與《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》(第 374
章 )第 二 條 中 該 詞 的 涵 義 相 同 。  

 
 
A3.  帳 戶 戶 主 的 登 記  
 

1.  成 功 申 請 人 須 根 據 《 廢 物 處 置 (廢 物 轉 運 站 )規 例 》 (第 354 章， 附 屬 法 例 )
繳 交 按 金 $ X,000， 作 為 繳 付 廢 物 轉 運 費 用 及 附 加 費 的 保 證 。  

 
2.  按 金 一 經 收 妥 （ 以 庫 務 署 記 錄 作 實 ）， 成 功 申 請 人 即 獲 登 記 為 登 記 帳 戶

戶 主 。 登 記 在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名 下 的 車 輛 ， 於 按 金 在 庫 務 署 繳 付 後 7 日 ，
始 獲 准 使 用 下 列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轉 運 服 務 。  

 
( i ) 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 
(i i ) 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 
(i i i ) 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 
(iv)  北 大 嶼 山 廢 物 轉 運 站  
(v)  新 界 西 北 廢 物 轉 運 站  
(vi )  離 島 廢 物 轉 運 設 施 － 馬 灣 站  
(vi i )  沙 田 廢 物 轉 運 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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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. 可 予 接 受 及 不 予 接 受 的 廢 物 類 別  
 

1.  廢 物 轉 運 站 一 般 只 可 接 受 以 下 類 別 的 廢 物  
 

(a )   住宅/住戶廢物＃ — 來自住戶的固體廢物。 
 
(b)   商 業 廢 物 ＃  —  來 自 辦 公 室、商 店 (報 廢 貨 品 除 外 )及 營 商 或 業 務 處 所

的 固 體 廢 物 。  
 
(c )   工 業 廢 物 ＃  —  來 自 個 人 經 營 、 製 造 業 或 加 工 經 營 的 固 體 廢 物 ， 但

不 包 括 淤 泥 、 化 學 廢 物 、 混 凝 土 製 造 廠 內 所 產 生 的 廢 棄 混 凝 土 及 建
築 廢 物 。  

 
(d)   街 市 廢 物 ＃  —  來 自 街 市 的 固 體 廢 物 。  

 
＃  ( i )  超 過 2 米 長 的 廢 物 , (i i )  樹 樁 , ( i i i )  園 林 廢 物 中 不 可 壓 縮 的 木 質 部

分 ， 其 直 徑 超 過 10 厘 米 或 長 度 超 過 1 米 , 及 (iv)  於 第 354 章《 廢 物 處 置
條 例 》 第 2(1)條 所 指 的 電 器 廢 物 1除 外 。  
 

2.  除 以 上 A4.1 段 所 列 明 廢 物 外 ， 其 他 廢 物 一 概 視 為 不 予 接 受 的 廢 物 。  
 
3.  馬 灣 站 除 接 受 A4.1 段 所 列 明 的 廢 物 外 ， 亦 接 受 限 量 建 築 廢 物 (但 需 持 有

有 效 的「 載 運 入 帳 票 」)。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須 在 運 送 建 築 廢 物 往 馬 灣 站 前 通
知 署 長 。  

 
4.  署 長 可 藉 發 給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書 面 通 知 而 更 改 「 服 務 條 件 」 內 所 列 出 的 可

予 接 受 及 不 予 接 受 的 廢 物 的 類 別 。  
 
 

A5.  廢 物 收 集 車 輛 的 規 定  
 

1 .  一 般 而 言 ， 以 機 械 方 式 卸 下 廢 物 的 車 輛 可 以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。  
 
2 .  使 用 馬 灣 站 服 務 的 車 輛，車 輛 總 重 不 得 超 過 16 公 噸。而 使 用 其 他 廢 物 轉

運 站 服 務 的 車 輛 ， 車 輛 總 重 則 不 得 超 過 30 公 噸 。  
 

3 .  車 輛 每 車 軸 計 的 最 高 容 許 負 載 量 不 得 超 過 11 公 噸 。  
 
4 .  使 用 馬 灣 站 服 務 的 車 輛，車 輛 輪 距 和 總 闊 度 分 別 不 得 超 過 5 米 及 2.5 米 。

而 使 用 其 他 廢 物 轉 運 站 服 務 的 車 輛 ， 車 輛 輪 距 和 總 闊 度 則 分 別 不 得 超 過
10 米 及 3 米 。  

 
5 .  如 得 到 署 長 以 書 面 事 先 批 准 ， 其 他 類 別 車 輛 也 可 獲 得 登 記 。  
 
6 .  如 車 輛 屬 於 壓 縮 型 垃 圾 車 類 型 ， 該 車 輛 必 須 配 備 性 能 良 好 的 金 屬 車 尾 蓋

和 廢 水 儲 存 缸 方 可 進 入 廢 物 轉 運 站 。  
 

7 .  車 輛 須 妥 善 維 修 ， 不 得 滲 漏 以 致 對 廢 物 轉 運 站 造 成 污 染 。  
 
8 .  車 輛 卸 下 廢 物 時 ， 須 安 全 地 操 作 。  

 
 
A6. 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或 其 登 記 車 輛 的 詳 情 的 改 變  
 

1.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在 登 記 申 請 書 內 所 載 的 詳 情 、 資 料 或 佐 證 材 料 如 有 任 何 改
變 ， 須 在 合 理 的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以 書 面 方 式 通 知 署 長 。 如 登 記 帳 戶
戶 主 未 能 在 合 理 的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將 其 登 記 車 輛 的 處 置 、 轉 讓 或 遺 失 盡
快 通 知 署 長，則 在 通 知 書 送 抵 署 長 前，就 其 登 記 車 輛 所 招 致 的 任 何 費 用 ，
均 須 由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負 責 。  

 
 
A7. 法 律 責 任  
 

1. 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須 對 其 登 記 車 輛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範 圍 內 所 造 成 的 或 自 其 登
記 車 輛 卸 下 的 廢 物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範 圍 內 所 造 成 的 任 何 損 害 或 損 失 負 上
法 律 責 任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《廢物處置條例》(第 354 章)第 2(1)條，電器廢物(e-waste)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電氣設

備或電子設備︰從其外觀判斷，屬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(第 603 章)附表 6 第 2 欄列出的項

目，並已遭扔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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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須 對 因 移 走 及 處 置 其 登 記 車 輛 所 棄 置 的 不 予 接 受 的 廢 物

而 招 致 的 費 用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 
 
3.  如 廢 物 轉 運 站 服 務 因 例 行 維 修 /大 修、緊 急 修 理 或 任 何 其 他 運 作 上 的 理 由

而 暫 時 中 止 ， 則 不 論 有 無 事 先 通 知 ， 署 長 均 無 須 對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因 此 而
蒙 受 的 任 何 損 害 或 損 失 負 上 法 律 責 任 。  

 
 

A8.  因 違 反 服 務 條 件 而 撤 銷 登 記  
 

1.  如 有 任 何 涉 及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或 其 登 記 車 輛 違 反 「 服 務 條 件 」 任 何 條 款 或
條 件 的 情 況 ， 署 長 可 撤 銷 該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的 登 記 。  

 
2.  已 被 撤 銷 登 記 的 人 如 欲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服 務 ， 須 向 署 長 重 新 提 交 申 請 。  

 
 
 
 
B.   廢 物 處 置  
 

登 記 帳 戶 戶 主 或 其 登 記 車 輛 的 司 機 ， 須 遵 守 下 文 所 列 的 規 定 ， 並 須 嚴 格
遵 守 下 文 所 列 的 廢 物 磅 重 與 處 置 程 序 。  

 
 
B1.   一 般 規 定  
 

1.  車 輛 衞 生 情 况  
 
 司機須 注 意 車 輛 的 衞 生 情 况，確 保 車 身 清 潔，並 且 沒 有 污 水 滲 漏 或 掉 下

垃 圾 的 情 況，以 避 免 對 廢 物 轉 運 站 及 於 道 路 行 走 時 帶 來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。 
 
2.  車 速  
 
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範 圍 內 的 最 高 車 速 限 制 為 每 小 時 10 公 里 （ 快 速 的 步 行 速

度 ）。在 廢 物 傾 卸 大 堂 及 磅 橋 的 最 高 車 速 限 制 則 為 每 小 時 5 公 里（ 步 行
速 度 ），而 在 洗 車 處 的 最 高 車 速 限 制 則 為 每 小 時 3 公 里（ 緩 慢 的 步 行 速
度 ） 。  

 
3.  超 載 管 制  

 
廢 物 轉 運 站 已 實 施 車 輛 超 載 管 制 措 施 。 如 發 現 車 輛 的 車 輛 總 重 超 過 其
許 可 車 輛 總 重 ， 轉 運 站 職 員 可 即 時 拒 絕 該 超 載 車 輛 進 入 廢 物 轉 運 站 傾
卸 廢 物 。 該 車 輛 將 不 能 於 被 拒 後 60 分 鐘 內 再 次 進 入 廢 物 轉 運 站 傾 卸 廢
物 。 署長 亦 會 視 乎 情 況 限 制 該 車 輛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服 務 。 如 情 況 持
續 ， 署長 可 撤 銷 有 關 登記 帳 戶 。  
 

4.   車 輛 意 外 /故 障  
 

如 車 輛 發 生 意 外 /故 障 ， 司 機 不 得 試 圖 使 車 輛 恢 復 行 駛 及 /或 進 行 修 理 。
他 須 即 時 向 轉 運 站 職 員 報 告 所 發 生 的 事 故，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他 們 求 助 。 

 
5.  車 輛 /所 載 廢 物 失 火  
 

如 司 機 知 悉 其 車 輛 及 /或 車 上 所 載 廢 物 失 火 ， 須 即 時 向 轉 運 站 職 員 報 告
及 求 助 ， 並 須 嚴 格 遵 從 他 們 的 指 示 。  
 

6.  交 通 管 制  
 
 除 轉 運 站 職 員 另 有 指 示 外，司 機 須 時 刻 遵 守 廢 物 轉 運 站 內 的 交 通 管 制 標

誌 /訊 號 。 廢 物 轉 運 站 內 禁 止 超 車 。  
 

7.  響 號 的 使 用  
 
 除 非 有 發 生 意 外 的 潛 在 危 險，否 則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內 禁 止 使 用 汽 車 響 號 。 
 

8.  車 頭 燈  
 
 司 機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範 圍 內 使 用 車 頭 燈 時 ， 必 須 使 用 低 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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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拾 荒  
 
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範 圍 內 任 何 時 間 均 嚴 禁 拾 荒 。  
 

10.  安 全  
 
 車 輛 司 機 在 廢 物 轉 運 站 範 圍 內 進 行 任 何 活 動 時，均 須 遵 守 廢 物 轉 運 站 的

安 全 指 引，並 須 時 刻 留 意 廢 物 轉 運 站 內 其 他 的 工 作 人 員。司 機 及 其 車 上
乘 客 應 盡 量 留 在 車 上。如 因 操 作 緣 故 需 要 離 開 車 輛，他 們 應 留 意 站 內 情
況 ， 注 意 安 全 。  

 
11.  饋 贈  
 
 不 得 向 轉 運 站 承 辦 商 或 其 職 員 提 供 任 何 饋 贈 或 利 益 。 登 記 帳 戶 戶 主 /車

輛 司 機 如 遇 廢 物 轉 運 站 承 辦 商 或 其 職 員 向 其 索 取 利 益，應 向 廉 政 公 署 舉
報 。  

 
 

B2.   廢 物 磅 重 與 處 置 程 序  
 

1.  入 口 磅 重 程 序  
 
 司 機 須 ：  
 

(a )  在 前 往 入 口 磅 橋 前 揭 起 覆 蓋 物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， 以 供 檢 查 。  
 
(b)  遵 從 交 通 標 誌 及 訊 號 ， 以 慢 速 駛 上 入 口 磅 橋 ， 然 後 把 車 停 於 磅 橋 平

台 上 。  
 

(c )  停留在磅橋上直至獲得指示後才可離開。  
 
(d )  向 入 口 磅 橋 操 作 員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。  

 
( e )   在 完 成 磅 重 程 序 後 把 車 駛 往 廢 物 傾 卸 大 堂 ， 等 候 處 置 廢 物 。  

 
2.  卸 下 廢 物  
 
 司 機 須 ：  
 

(a )   在 廢 物 傾 卸 大 堂 入 口 處 等 候 交 通 訊 號 或 轉 運 站 職 員 指 示 進 入 廢 物
傾 卸 位 。  

 
(b)   在 駛 往 廢 物 傾 卸 位 時 ， 留 心 其 他 車 輛 及 操 作 人 員 。  
 
(c )   小 心 倒 車 進 入 廢 物 傾 卸 位 ， 然 後 把 車 停 廢 物 傾 卸 位 前 。  
 
(d)   以 安 全 的 方 式 把 車 上 所 載 廢 物 卸 入 廢 物 槽 內 。  
 
(e )   把 車 內 的 滲 濾 污 水 (如 有 )排 放 入 指 定 收 集 點 或 遵 從 工 作 人 員 的 指 示

排 放 滲 濾 污 水 。  
 
( f )   將 車 身 及 吊 臂 完 全 降 下 ， 才 可 離 開 廢 物 傾 卸 位 。  
 
(g)   在 完 成 卸 下 廢 物 後 ， 慢 駛 離 開 廢 物 傾 卸 大 堂 前 往 出 口 磅 橋 。  

 
3.  出 口 磅 重 程 序  
 
 司 機 須 ：  
 

(a )   遵 從 交 通 標 誌 及 訊 號 以 慢 速 駛 上 出 口 磅 橋，然 後 把 車 停 於 磅 橋 平 台
上 。  

 
(b)   停 留 在 磅 橋 平 台 上 直 至 獲 得 指 示 後 才 可 離 開 。  
 
(c )   在 磅 重 程 序 完 成 時 向 操 作 人 員 收 取 一 份 交 收 記 錄 單 ， 作 記 錄 之 用 。 
 
(d)   在 離 開 廢 物 轉 運 站 前 ， 把 車 駛 過 「 自 動 洗 車 處 」 清 洗 車 輛 外 部 。  
 

 (凡指男性的字及詞句亦指女性及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。凡指單數字及詞句亦指眾數，反之亦然。) 

 


